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40）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有關決議案已獲股東以票選方式表決通
過。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
大會」），就分別載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提呈建議通過之（一）普通決
議案第六項（「普通決議案第六項」）─關於授予本公司董事會可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新增
股本，以及作出邀約與協議、或授予認股權之一般性權力，及（二）普通決議案第八項（「普通
決議案第八項」）─關於額外擴大普通決議案第六項所指之予以本公司董事會一般性授權可配
發、發行及處理或同意可配發、發行及處理之新增股本總額（「普通決議案第六項」與「普通決
議案第八項」合稱為（「有關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以票選方式表決通過。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大會主席要求以票選方式表決有關決議案。在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共250,088,234股。股東有權出席並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可投票贊成或反對的本
公司股份共250,088,234股，本公司並無任何令股東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而投票只得反對有
關決議案權利之股份。有關決議案各自已獲得股東以票選方式通過。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
結果如下：

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股份數目（註） 票數(%)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普通決議案 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普通決議案第六項
210,379,718 143,776,312 66,603,406

(84.12%) (68.34%) (31.66%)

普通決議案第八項
210,160,718 175,603,849 34,556,869

(84.03%) (83.56%) (16.44%)

註：股東親身或委託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點票之監察員。

於本公佈日期當日，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為王守業、黃漢興、安德生、王伯淩、
麥曉德；六位非執行董事為周忠繼、鈴木邦雄、Sohei Sasaki、古川弘介、周偉偉、伍耀明；
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Peter G. Birch、史習陶、孫大倫、余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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